
云南省建筑业非注册类人员个人资格证书办理指南

	业务类型：
	云南省建筑业非注册类人员个人资格证书变更

	文件依据：
	1、《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办理云南省建筑业专业人员各类资格证书变更相关事项的通知》（云建建[2010]244号）；
2、《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建筑业从业资格类别的通知》（云建建[2010]697号）；
3、《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业从业人员资格类别及管理工作的通知》（云建建[2012]519号）；
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建筑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到期换证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建建[2013]398号）。

	申请范围：
	1.《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企业负责人证（A证）
2.《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项目负责人证（B证）
3.《云南省建筑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非注册类）

	审批权限：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云南省建筑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

	办理流程：
	1、登录云南省建筑业管理信息网（http://www.ynjst-jgc.com）点击“业务申报（企业、个人登陆）”进入云南省建筑市场监管系统中填写申请信息并上报(无用户认证卡的企业先办理用户认证卡，个人资格按操作手册提示登录）；
2、企业（持证人）上报后打印申请表，按要求制作书面材料报送至云南省注册建造师管理办公室；
3、云南省注册建造师管理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受理和初审,初审合格，报送至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初审合格材料进行审批；
5、审批合格后核发资格证书；

	个人资格证书业务所需材料
	一、个人资格证书转入企业
1、《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企业个人调转申请表》（需加贴一寸近期彩照1张，本人签字，企业负责人签章并加盖企业公章）；
2、《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企业个人调转汇总表》；
3、申请人身份证、云南省建筑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与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申请人为法人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注：1.个人资格证书转入企业可由转入企业的法人、持A证的负责人、企业统计信息员办理或者是由本人持身份证亲自申请办理；
2. 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企业个人调转申请表、汇总表按一式二份准备，附件材料按一式一份准备。

二、企业转为个人资格证书
1、《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企业个人调转申请表》（需加贴一寸近期彩照1张，本人签字，企业负责人签章并加盖企业公章）；
2、申请人身份证、云南省建筑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文件（退休人员需提供退休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注：1.企业转为个人资格证书应由本人持身份证亲自申请办理；
    2. 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企业个人调转申请表、汇总表按一式二份准备，附件材料按一式一份准备。
三、个人信息变更
1、《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个人资格证书个人信息变更申请表》（需加贴一寸近期彩照1张，本人签字）；
2、申请人变更后的身份证、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身份证明、户口本、云南省建筑业专业人员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注：1、个人资格的个人信息变更应由本人持身份证亲自申请办理；
2、变更申请表按一式二份准备，附件材料按一式一份准备。

四、证书遗失补办、污损更换
（一）证书遗失补办：
1、《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个人资格证书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申请表》（需加贴一寸近期彩照1张，本人签字）；
2、申请人的身份证、省级以上报纸刊登的云南省建筑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遗失声明原件及复印件。
（二）证书污损换证：
1、《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个人资格证书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申请表》（需加贴一寸近期彩照1张，本人签字）；
2、 申请人身份证、污损的云南省建筑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注：1、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个人资格证书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业务应由本人持身份证亲自申请办理；
2、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申请表按一式二份准备，附件材料按一式一份准备。

五、证书注销
1、《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个人资格证书注销申请表》（需加贴一寸近期彩照1张，本人签字）；
2、申请人身份证、云南省建筑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注：1、个人资格证书办理注销手续需本人持身份证亲自申请办理；
2、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个人资格证书注销申请表按一式二份准备，附件材料按一式一份准备；

六、到期换证
1、《云南省非注册类从业人员个人资格证书到期换证申请表》（本人签字）；
2、云南省建筑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原件。
注：1.个人资格证书到期换证需本人持身份证亲自申请办理；
2.证书到期换证，应当在证书有效期截止前30日前提出。
3.到期换证申请表按一式二份准备。

	注意事项
	合同日期的填写应按照有效合同上的实际日期填写，与合同日期保持一致，提供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聘用结束日期”一栏填写至申请人退休的时间；若申请人为企业法人的，则“聘用起始日期”和“聘用结束日期”填写应按照营业执照的营业期限填写。

	[bookmark: _GoBack]受理时间：
	除每月15日、30日及每月下旬的周五下午，其他工作日内正常受理。
注：聘用企业变更及有效期内的证书注销业务受理时间为：每年1月至3月。

	办理地址：
	昆明市红塔东路1号五楼

	联系电话：
	0871－64163856。



